
提示： 劳动合同事关员工切身利益 解除或终止必须依法慎重进行

被解职员工 刘同邦 ： 我是
北京人 ， 1987年进入某公司工
作。 2012年， 公司与我签订无固
定期劳动合同。

2013年， 我突发脑梗住院治
疗， 出院后留下左手及左臂不能
动的后遗症 。 爱人带我去公司
时， 领导十分同情， 让我先回家
休养， 恢复后再做安排。 这期间
除绩效奖金外， 其他照发。

今年6月初的一天， 公司人

事部突然通过快递向我送达了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其内容
为： “因你长期无工作岗位， 公
司将于2016年6月30日与你解除
劳动关系。”

请问：我回家休养是领导口
头批准的， 现在公司更换了领导
班子，他们能否以“长期无工作岗
位”为由与我解除劳动关系？

黄虓：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一条相关规

定的解除内容看 ， 单位提出的
“长期无工作岗位” 这一理由不
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 以此为由
与您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
行为。

本案中， 您患脑梗出院后和
单位协商出的 “先回家休养， 恢
复后再做安排， 这期间除绩效奖
金外其他照发。” 单位这一行为，
可以看作是安排职工回家待岗。
在职工无法定解除情形的情况

下，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属于违法。 因此， 职工可以根据
本人意愿， 通过调解或仲裁程序
要求撤销单位解除决定， 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有问必答
提问：被解职员工 刘同邦 回答：海淀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黄虓

长期无工作岗位，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关系？

求职简历有水分
单位认定系造假

孙阳是 2013年入职该公司
的。 当时， 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
的劳动合同 ， 合同终止日期为
2016年11月8日。

去年8月， 他想试试自己的
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在市场上究
竟有多高的含金量， 就编写一段
工作经历发到前程无忧网站上。
他的信息发布后， 很快引起业内
人士关注， 不断有人联系他。

这件事被业务主管发现后，
公司调查发现， 孙阳在网上公布
的信息基本属实， 但最关键的地
方，即工作经历存在夸大的成分。

譬如， 他未在北京某研发中
心工作， 却把这里说成了他曾经
工作的地方。 他没参与某产品的
研发， 却把该研发成果说成是他
主持研究的结果。有鉴于此，公司
认定孙阳的行为属于欺骗， 是弄
虚作假。

而双方早在劳动合同中约
定： 孙阳如有营私舞弊、 贪污、
盗窃、 弄虚作假、 欺骗、 欺诈等
行为， 公司可以立即与之解除劳
动合同 ， 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
偿 。 由此 ， 公司以书面通知方
式， 给孙阳下达了解除劳动关系
通知书。 通知书载明的原因是孙
阳弄虚作假对公司创新工作造成
了不利影响， 违反了双方在劳动
合同中的相关约定。

1案情回顾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求职简历有水分 公司以失诚信为由裁人

孙女士是丰台区花乡某家公
司的职员，这天，孙女士因为工作
任务加班到深夜才回家。 孙女士
家住一楼， 到家门口刚掏出钥匙
准备开门时， 忽然听见隔壁王老
伯家传来争吵声。

王老伯老伴去世的早， 唯一
的儿子现在在国外工作， 只剩下
王老伯自己一个人居住。 孙女士
担心王老伯遇到麻烦， 便转身去
拍门。 没想到门虚掩着， 推门进
去， 孙女士发现王老伯正和一个
陌生男子趴在地上，扭打到一起，
嘴里喊着：“抓贼啊！ 他是贼！ ”

孙女士见状急忙跑过去，随
手抄起桌上的保温杯照着贼脑袋
砸了一下， 将身材瘦小的盗贼制
服，然后和警察一起抓住窃贼，并
将其带到派出所。

到了月底， 孙女士收到法院
的传票，通知她下个月5号到法院
参加王老伯家案件的审理， 并出
庭作证。因为窃贼是惯犯，且隶属
于一个盗窃团伙， 案件审理了好
几天才结束。

第二个月领工资时， 孙女士
发现财务少发了自己一周的工
资。 她问原因， 得到的答复是孙
女士有几天缺勤。 她对了一下日
子， 那几天恰恰是她到法院出庭
作证的时间。

由于公司坚持不给她发放自
己到法庭作证期间的工资， 孙女
士心里很郁闷。“为什么我热心助
人，反倒遇上了这种情况，分明不
是让做好事的人吃亏吗？”她心里
虽这样想，但又不知该怎么办。

经过几番考虑， 她终于来到
花乡司法所咨询， 让工作人员给
她评评理。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
告诉她不用担心。

工作人员说，《劳动法》 第51
条有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克扣或
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同
时，原劳动部发布的《关于〈劳动
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51条也明
确规定：“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
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
动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
工资。”其中，“依法参加社会活动
期间”包括：行使选举权；当选代
表 ，出席政府 、党派 、工会 、青年
团、 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召开的会
议；担任人民法庭的人民陪审员、
证明人、辩护人；出席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大会；《工会法》 规定
的不脱产工会基层委员会委员因
工会活动占用的生产时间等。

由于孙女士出庭作证， 依法
参加社会活动， 属于履行国家和
社会义务的行为， 故应视为提供
了正常劳动， 其权利应当得到国
家法律保护。

工作人员还告诉她， 她出庭
作证期间虽然不在岗位上班，但
她依然提供了正常的社会劳动。
所以有权依法获取应得的工资。

此外， 孙女士的行为属于见
义勇为，是全社会大力提倡的，而
公司因为所谓的“缺勤”扣发工资
是违反法规的。 工作人员建议孙
女士依据此相关规定， 带上出庭
作证的相关证明，重新找公司，要
求发放工资。 如果公司还是坚持
不发， 工作人员可以专门到公司
做工作。仍然不行的话，可以诉诸
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让公司接受
一番法制教育。

受到指点后， 孙女士再次找
到公司要求补发一周的工资。 没
费什么周折， 公司就把钱一分不
少地给了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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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事关员工
切身利益， 其解除或终
止是十分严肃的事情 。
对此，《劳动合同法 》列
出专门章节进行具体规
定，《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第13条也明确要求：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得
在《劳动合同法》第44条
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情
形之外约定其他的劳动
合同终止条件。 可是，孙
阳所在的公司竟然以合
同约定的条件为依据 ，
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

“公司是以弄虚作
假为由辞退我的， 而这
个理由并不成立。 ”孙阳
说：“我只是在网上发个
求职登记， 里边有一段
工作经历是虚构的 ，可
这并不影响我在本单位
的工作， 不影响对本公
司的忠诚， 谈不上弄虚
作假呀！ ”目前，本案经
法院审理， 已确认该公
司行为是违法的。

法院裁定公司内部约定无效判赔8万

因失诚信被解职
裁决认为合规定

孙阳认为， 劳动合同的解除
必须依法进行， 即必须按照 《劳
动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 不能依据劳动合同中的约定
随意为之。 公司坚持这样做， 是
严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至于该公司认为其对单位造
成了不利影响， 孙阳说： “这是
一厢情愿的片面理解。” 尽管他
发布的求职信息存在虚构成分，
但这并不是针对本公司的， 而是
针对除本公司以外的不特定的第
三人的。 故公司无权处罚其与第
三人之间的行为。

由于协商无果， 孙阳以公司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由， 向仲裁

机构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向其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未
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关系代通
知金等合计9万元。

仲裁委审理认为， 双方在劳
动合同中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约
定不违反法律规定， 双方均应严
格遵守。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
3条及民法相关规定， 订立和履
行劳动合同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
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若劳动
者违反该原则给用人单位造成经
营风险， 单位据以解除劳动合同
并无不当。

据此， 仲裁委认为孙阳发布
虚假信息， 公司主张其信息内容
与事实不符， 给公司造成不利影
响， 并依合同约定解除劳动合同
的决定可以成立,不支持其请求。

2仲裁裁决

3法院判决

解除合同须法定
内部约定不合法即无效
孙阳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起

诉讼。 针对孙阳主张的劳动合同
的解除必须依法进行的观点，公
司辩称虽然其依据的是合同约定
条款，但仍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
其理由是：把劳动者营私舞弊、弄
虚作假等行为作为解除劳动关系
的条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由于任何人、 任何单位都不会容
忍上述行为， 故这样的约定具有
合理性，符合法律的要求。

公司还认为，尽管《劳动合同

法实施条例》第13条规定，单位与
员工不得在《劳动合同法》第44条
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之外约
定其他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但
没有禁止双方可以约定解除劳动
合同。 根据法不禁止即可为的原
则，单位这项约定是合法有效的。

法院审理认为，《劳动法》《劳
动合同法》 关于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的规定都是法定的， 如果
单位与员工就此约定其他条件，
这些条件都属于违法约定， 属于
无效条款，对员工没有约束力。对
于公司辩称的劳动合同终止与解
除， 二者的结果都是劳动关系归

于消灭，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单位
不应以此混淆法律规定本义。

法院还认为，《劳动合同法》
第39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严
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单位造成重
大损害以及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
度等情况下， 享有解除双方劳动
关系的权利。而本案中，并未出现
与此规定相符合的情况。

根据查明的事实， 孙阳在求
职网站上发布求职信息的确有虚
构的部分， 可此种不诚信行为系
针对不特定第三人的虚假陈述，
并非针对公司， 故孙阳的行为不
构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由

于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
孙阳此行为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
害， 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双方劳动
关系不妥。

此外， 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关
系依据的是劳动合同条款中的约
定而非法律规定， 此做法显然与
《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相违
背，属于违法约定。而公司依据此
无效条款解除孙阳的劳动关系，
当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鉴于双方均无存续劳动关系
的意愿， 故判决公司依法向孙阳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
金及代通知金等合计8万元。

上班期间出庭作证
单位能否扣工资？

□本报记者 刘欣欣

专业人士 ： 出庭作证是法
定义务， 不应受处罚


